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学习宣传和贯

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

的通知

发改办民营〔2025〕48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

展改革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

经济促进法》）已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通过，自 2025 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为切

实做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意义

  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的标志性举措，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鲜

明立场和坚定决心。《民营经济促进法》是第一部专门关于

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首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明确为法律制度，首次在法律中规定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

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明确平

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是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的基本原则，明确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享

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市场机会和发展权利。这对于全社会稳

定预期、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

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动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

造有利于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良好氛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内容，要深刻理解、充分认识

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学习宣传和

贯彻实施的主动性、自觉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

使命担当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工作。

  二、深入开展《民营经济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

  要将学习宣传《民营经济促进法》摆上重要工作日程，

科学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宣传目标任务，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一是认真组织学习培训。紧密结合本地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工作实际，以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教育

培训等形式，组织干部职工全面学习法律内容，深入领会法

律精神，正确理解各项制度规定，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二是广泛开展法律宣传。

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加强与部门单位、新闻媒体、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等的协作，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企业、



进单位、进校园、进社区。联合行业协会商会等，面向民营

企业开展宣讲，并以“学习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 __省（区、

市）在行动”为主题，开展系列宣传，帮助民营企业学好用

好这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更好拓展发展空间，专心致志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显身手；推

动社会各界了解法律、遵守法律，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共

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丰富宣传解读形式。充分

利用各种渠道、平台和载体，鼓励应用新技术新手段，制作

形式多样、图文并茂、鲜活生动的产品，多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生动具体的案例，广泛宣传、准确解读。

  三、扎实做好《民营经济促进法》贯彻实施工作

  要以《民营经济促进法》贯彻实施为契机，进一步提高

工作水平，强化工作举措，确保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落实法律有关规定，建

立健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动工作落实。

二是加快完善配套制度。对照法律规定，做好“立改废释”。

一方面，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

度机制。另一方面，对本地区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

他政策性文件等进行清理，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要及时修

改或废止。三是全面实施法律规定。增强法治意识，履行法

定职责，严格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开展工作，保证各种所有

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



到法律保护，积极协调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依

法维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确保将《民营经济

促进法》各项制度规定落到实处。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要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落实工作责任，做深做实做细

各项工作，真正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民营经济促进法》。

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及有关意见建

议，请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反馈。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25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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